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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 74 号，以下简称“《半年报

问询函》”），要求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对 2018年半年报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公司董事会收到《半年报问询

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回复如下： 

1. 半年报显示，“长期股权投资”项下，四川恒生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恒生”）的减值准备期末余额为 0，该公司 2015-2017 年度及 2018 年

半年度已持续亏损。请你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五条的有

关规定，说明在四川恒生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你公司未对其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

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为测试四川恒生是否减值，公司于 2018 年初聘请了北京国融兴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公司”）对四川恒生 2017 年 12月 31日的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公司于 2018年 4月 15日出具了评估报告初稿，评估报

告初稿显示“四川恒生2017年12月31日全部股权价值评估值为58,342.42万元”，

按照我公司对四川恒生持股比例 49%对应计算享有股权价值 28,587.78 万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我公司按权益法核算对四川恒生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26,584.61万元，由于账面价值低于评估价值，故我公司未计提减值损失。 

2.半年报显示，“预付款项”项下，本期预付四川省大川高新生物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川高新”）期末余额为 1,200 万元，上期期末余额亦为 1,200

万元，你公司曾在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称该笔款项为预付供应商大川高新的

麦芽采购款。同时，你公司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对象中新增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弘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弘康”），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136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大川高新麦芽采购款预付款项的发生原因、背景、款项性质、交易

对方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说明在第二季度为你公司啤酒业务生产经营旺季的情况下，大川高新截

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仍未向你公司供应麦芽原材料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你

公司资金被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3）说明该麦芽采购合同的最新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大川高新已供应麦

芽数量、金额、后续供货安排及你公司已采取的督促其履约的措施； 

（4）说明预付四川弘康款项的发生原因、背景、交易对方是否与你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是否存在你公司被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情形。 

回复： 

（1）公司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啤酒”）为了稳定啤

酒重要原材料麦芽的供应价格，防止现有供应商在生产旺季无故调价，拉萨啤酒着

手挑选了新的原材料供应商，经拉萨啤酒供应部采购主管对大川高新的初步调查，

公司认为其具备履约能力，故拉萨啤酒于 2017年 12月与大川高新签订了《购货合

同》，约定由大川高新向拉萨啤酒提供 5500吨麦芽，合同总金额 2,541万元，根据

合同约定，拉萨啤酒支付了 1,200 万元预付款。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与大川高新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故大川高新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2）拉萨啤酒的啤酒生产业务旺季主要集中在第二、三季度。拉萨啤酒将大川

高新作为新的原材料供应商，主要是为了防止原有供应商在生产旺季无故调价，维

护公司生产采购系统正常运作而储备的新供应商。故公司在二季度采购的麦芽主要

还是通过原供应商进行采购的，公司预付给大川高新的采购款不存在资金被非经营



性占用的情况。 

（3）拉萨啤酒与大川高新在三季度已经执行了一批订单，采购麦芽 360吨，含

税金额 161 万元，并且将于 10 月继续采购麦芽 240 吨，含税金额 107 万元，后续

采购将根据公司的原材料供应情况进行安排。拉萨啤酒只要向大川高新发送订单需

求，大川高新将按合同约定执行。拉萨啤酒预计在本年度末优先完成预付款所规定

的采购数量。拉萨啤酒将根据其他供应商价格波动情况考虑与大川高新续签合同的

问题。 

（4）拉萨啤酒为了增强和改善啤酒生产线的动力系统，于 2017年 10月份与四

川弘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采购空气压缩机两台、冷却水塔一

套，总金额 136 万元。因相关设备都是进口设备，于 2018 年 4 月份才到达厂区进

行安装调试，且四川弘康的相关设备发票迟迟未到，所以公司支付的 136万元设备

款项，一直在预付款里核算，该设备已于 2018 年 7 月份安装调试完毕并转入固定

资产，预付款余额已为 0。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与四川弘康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故四川弘康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而且不存在公司被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3.半年报显示，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中新增欠款对

象北京国昊天瑞商贸有限公司，应收欠款余额为 500 万元。请说明该项其他应收

款的发生原因、背景、往来款具体内容、交易对方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及该笔款项目前的回收情况。 

回复： 

（1）业务背景 

公司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商贸”）根据业务需要及

发展规划，与北京国昊天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昊天瑞”）、甘肃昊世通达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世通达”）达成增资扩股协议，由上市公司出资

人民币 2060万元、国昊天瑞出资人民币 2400万元、昊世通达出资人民币 540万元



对银河商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银河商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公司持有银河商贸 51%股权，国昊天瑞持有银河商

贸 40%股权，昊世通达持有银河商贸 9%股权。该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 月 1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8-001）、《关于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银河商贸于 2018年 1月 22 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西藏拉萨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增资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2）账务处理 

2017 年 12 月 29 日，银河商贸收到国昊天瑞来款 500 万元，该笔款项转款凭

证未明确款项性质，无相关借款协议，公司进行账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5,000,000 

    贷：其他应付款-国昊天瑞  5,000,000 

后期公司以增资扩股协议为依据，并咨询银河商贸董事长国昊天瑞 500万元资

金性质，其答复称为国昊天瑞投资款，据此公司于 2018 年 3 月对前期应付国昊天

瑞的 500万元借款作为投资款进行了账务处理，会计分录： 

借：其他应付款-国昊天瑞  5,000,000 

    贷：实收资本  5,000,000 

2018 年 5 月国昊天瑞要求银河商贸将 500 万元资金转回，得此消息后公司财

务人员再次咨询银河商贸董事长确认该笔资金的性质，其答复称由于银河商贸未能

按照前期规划如期开展业务，股东方提出希望退出合作。由于银河商贸与国昊天瑞

对该笔资金性质（出资款/借款）未达成一致意见，截至 2018 年半年报披露日，公

司对该事项进行了如下账务处理： 

借：实收资本  5,000,000 



    贷：其他应付款-国昊天瑞  5,000,000 

借：其他应收款-国昊天瑞  5,000,000 

    贷：银行存款  5,000,000 

    （3）拟采取措施 

目前，公司希望与股东国昊天瑞和昊世通达积极沟通，协商解决上述资本金缴

付问题。公司拟提出由国昊天瑞和昊世通达以“零对价”向公司转让其所持银河商

贸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恢复对银河商贸 100%的持股比例，国昊天瑞和昊世通

达不再持有银河商贸股权，并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 

4. 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目本期发

生额为 4,958 万元，上期发生额为 465 万元。请说明前述其他项目的具体内容、

本期发生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 4,958 万元，其中天易

隆兴来款 3,327.60 万元；北京时尚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款 1,500 万元；其他

主体来款 130.4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偿还银行到期贷款 3,500

万元；二是支付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收购款 753万元；三

是其余 130.40万元资金用于公司的日常运营。 

综上所述，2018 年上半年其他流动现金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公司经营需要

大笔现金偿还银行贷款与完成股权收购，故“其他与经营有关的现金”大幅增长属

于正常、合理的。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4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74号，以下简称“《半年报问询函》”），要求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西藏发展”）对 2018年半年报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公司董事会收到《半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回复如下：



